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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依据
为贯彻落实《专利申请预审业务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运行管理高质量推进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的意见》有关要求，进一步规范专利申请预审服务管理工作，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简称“北京保护中心”）修订了《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申请预审服务管理办法》（简称“《办法》”）。
二、主要内容
《办法》包括总则、专利预审的主体备案、专利预审的委托代理、专利预审的规范化管理、附则，共五章三十一条。
（一）第一章总则
主要规定了《办法》制定依据、制定目的和概念介绍，明确了《办法》适用范围，专利申请预审服务的具体内涵和工作原则。
（二）第二章专利预审的主体备案
主要明确了备案主体申请条件、所需材料和审核流程。
备案主体申请条件：
（一）登记注册地在北京市行政区域，且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
（二）生产、研发或主营业务属于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北京保护中心服务的预审产业领域；
（三）经营范围不得包括知识产权代理服务相关业务；
（四）具有真实的研发场地、研发团队和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原则上社保参保人数应在5人及以上;
（五）具有良好的知识产权工作基础，至少拥有一件由备案主体作为第一申请人申请并已获得授权的有效发明专利，特殊情况应提交相关说明或证明材料；
（六）三年内无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的非正常专利申请、故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不良记录。
备案所需提交材料：
（一）企事业单位专利预审备案申请表；
（二）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三）专利预审承诺书；
（四）其他证明材料。
以上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备案审核流程：
申请备案的企事业单位应于每月15日前在北京保护中心信息平台提交备案申请材料。北京保护中心初步审核合格后，报国家知识产权局复核，并于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前通过信息平台反馈备案审核结果。备案审核合格后，方可提交专利申请预审请求。
（三）第三章专利预审的委托代理
主要明确了代为办理专利预审业务的代理机构登记条件、所需材料和审核流程。
代理机构登记条件：
（一）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批设立，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国专利代理信息公示平台”中的机构状态显示为“正常”；
（二）具有一定的执业能力，具备从申请到结案（包括授权和驳回案件）全流程的发明案件或无效、诉讼类案件等的代理能力;
（三）被通报的非正常专利申请均已撤回或转正常；
（四）代理机构及其代理师一年内未受到警告、罚款的行政处罚或者行业协会训诫、警告的自律惩戒，三年内未受到停业及以上的行政处罚或者行业协会通报批评以上的自律惩戒；
（五）无出租出借代理资质、冒用信息伪造专利申请人、出于不正当目的的专利买卖行为、专利代理师“挂证”等不规范经营行为。
代理机构登记所需材料：
（一）专利代理机构登记表；
（二）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
（三）专利预审承诺书。
以上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审核流程：
代为办理专利申请预审相关业务的代理机构应于每月15日前在北京保护中心信息平台提交登记材料，经北京保护中心审核合格的，予以登记。
（四）第四章专利预审的规范化管理
主要明确了实施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动态管理，对不遵守规范的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给予提醒、暂停专利申请预审服务、取消备案主体资格或预审服务资格等处理，维护专利预审工作秩序。
动态管理：
1.建立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登记信息动态更新机制，实施信息档案和名单动态管理，定期开展信息复核。
2.备案主体自备案通过之日起两年内未向北京保护中心提交专利申请预审请求的，视为放弃备案主体资格；代理机构自登记审核通过之日起两年内未向北京保护中心提交专利申请预审请求的，视为放弃预审服务资格。
可在自视为放弃资格之日起三个月后，确有专利申请预审需求时，重新提交备案或登记申请。
备案主体的规范化管理：
1.予以提醒的情形：
对于提交的专利申请预审请求撰写质量低或形式问题过多；重复提交实质相同的专利申请预审请求；存在违反专利预审承诺书的不规范行为等情形，给予提醒。
2.暂停专利申请预审服务的情形：
对于已进行一次提醒，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相关情形；提交的专利申请预审请求不以保护创新为目的；一年内专利申请预审不合格比例或经预审通过后审结驳回比例超过50%；存在扰乱专利申请预审工作秩序的行为等情形，给予暂停预审服务。
3.取消备案主体资格的情形：
对于提交虚假材料，违反诚信原则；已暂停专利申请预审服务一次，再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相关情形；一年内转让5件及以上预审通过后授权的专利，且未按照专利预审承诺书要求向北京保护中心提交专利权转让情况说明材料，或转让理由不充分；一年内专利申请预审不合格比例或经预审通过后审结驳回比例超过70%；存在严重扰乱专利申请预审工作秩序的行为等情形，给予取消备案主体资格。
代理机构的规范化管理：
1.予以提醒的情形：
对于提交的专利申请预审请求撰写质量低或形式问题过多；重复提交实质相同的专利申请预审请求；存在违反专利预审承诺书的不规范行为等情形，给予提醒。
2.暂停专利申请预审服务的情形：
对于已进行一次提醒，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相关情形；提交的专利申请预审请求不以保护创新为目的；一年内代理专利申请预审不合格比例或经预审通过后审结驳回比例超过50%；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存在扰乱专利申请预审工作秩序或不规范经营行为等情形，给予暂停预审服务。
3.取消预审服务资格的情形：
对于提交虚假材料，违反诚信原则；已暂停专利申请预审服务一次，再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相关情形；一年内代理的专利申请预审不合格比例或经预审通过后审结驳回比例超过70%；受到停业整顿以上的行政处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存在严重扰乱专利申请预审工作秩序或违法违规的行为的情形，给予取消预审服务资格。
（五）第五章附则
主要明确了《办法》的解释权和实施日期，原2023年8月11日发布的《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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